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资产管理制度
一、实物资产管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实物资产安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章  低值易耗品管理
第二条 低值易耗品购入，项目需要低值易耗品应纳入项目预算，按预算进行审批和实施。项目以外购置低值易耗品，应由使用部门或使用人事先编制购置计划，计划财务部汇总审核，报秘书长或其授权的副秘书长批准后方可购进。
（一）凡单位价值在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物品，使用年限一年以下的，均按低值易耗品核算及管理。
（二）低值易耗品使用，要建立实物负责制度，由专人（或兼职人员）负责管理实物，建立实物保管账。明确使用部门及责任人。因使用不当造成低值易耗品丢失、毁损应由责任人负责赔偿。
（三）丢失、毁损低值易耗品要由实物负责人填具报告单，计划财务部审核经秘书长或其授权的副秘书长审批后，及时注销低值易耗品实物保管账。
（四）每年年底要对低值易耗品进行清点盘查，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五）无账面价值的低值易耗品应建立备查登记簿进行管理。
第三章  存货管理
第三条 存货的范围
（一）接受捐赠的物资、物品；
（二）单位价值未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办公家具、办公用品等；
（三）使用年限可能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2000以下，随时使用或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损坏的资产；
（四）其他存货资产。
第四条 存货的计价
（一）购入的存货按应当以其实际成本入账。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其中，采购成本一般包括实际支付的采购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直接归属于存货采购的费用。
（二）接收捐赠和无偿调入的存货，按照同类存货的市场价格或者有关凭证记账，接受捐赠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应计入管理费用或业务活动成本。
（三）接受捐赠的物资存货，不需要摊销，在发生减值迹象时应计提减值准备。
第五条 存货在发出时，应当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第六条 存货应由专人保管，并定期进行清查盘点，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对于发生的盘盈、盘亏以及变质、毁损等存货，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并经秘书长或其授权的副秘书长审批后，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对于盘盈的存货，应当按照其公允价值入账，并确认为当期收入；对于盘亏或者毁损的存货，应先扣除残料价值、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的赔偿等，将净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
第四章  固定资产管理
第七条 固定资产由计划财务部统一建账、核算，综合管理部是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负责固定资产的验收、领用、清查盘点、保管、维修、处置等各项工作。
第八条 固定资产的标准：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1年以上。 
第九条 固定资产的计价：
（一）购置的固定资产不需要安装、建造即可使用的，按实际支付的买价、包装费、运输费、交纳的有关税费等，作为固定资产的价值；购置的固定资产需要安装、建造的，按实际支付的买价、包装费、运输费、交纳的有关税费、安装费、建造费等，作为固定资产的价值。
（二）接受捐赠和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按照同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有关凭证记账，接受捐赠固定资产时发生的相关费用应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第十条 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一）房屋及建筑物20年； 
（二）交通运输工具6年； 
（三）办公设备5年；
（四）电子设备3年。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残值率为5%。固定资产提完折旧还可继续使用的，不再计提折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不再补提折旧。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的购置
（一）各部门申请购置固定资产时，需注明用途、数量、规格型号及购置预算报秘书处，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根据申请部门的资产配置情况及单位资产库存情况，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是否可调节使用提出处理意见。如确需购买，根据经费使用情况提出采购意见后报秘书长或其授权的副秘书长审批同意后进行采购。
（二）50万元及以下的固定资产采购需询价，50万元-400万元（含400万元）的固定资产采购需进行三方比价，400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采购需公开招标。如属于捐赠人要求购买的固定资产，则按照有关协议要求办理。
基金会添置的固定资产，由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会同供应商对资产进行查验，查验合格后办理入库手续，在实物上贴好标签，并填写固定资产登记卡，与资产使用部门办理资产领用手续，将资产入库单、购置发票交至计划财务部建立固定资产明细账。
第13条 固定资产清理和报废
对于需要清理和报废的固定资产，由资产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进行查验，确属无法使用或维修费用高于资产成本无维修意义的，经秘书长或其授权的副秘书长提交理事会，经理事会批准后予以报废；后续交由计划财务部进行账务处理。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的购置需由秘书长或其授权的副秘书长审批。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对盘盈、盘亏、报废及固定资产计价，必须严格审查，按规定经批准后及时予以处理。固定资产实物管理部门与计划财务部共同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根据固定资产盘点表，与固定资产明细账、固定资产卡片、固定资产台账逐项核对，做到账实相符。
二、非实物资产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非实物资产安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第二章 无形资产管理
第二条 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
第三条 基金会不得将本组织的名称，公益项目品牌等其他应当用于公益目的的无形资产用于非公益目的。
第三章 其他资产管理
第四条 应收及预付账款按照以下原则进行管理：
（一） 预付账款、应收款项按单位或个人名称设置账户，进行明细核算。
（二） 对预付账款、应收款项要及时进行清理，避免造成呆坏账损失。
第五条 待摊费用的管理，指款项已经支出，但应当由本期和以后各期分别负担的分摊期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各项费用。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租赁费虽一次性支付但须按月分摊。
第六条 受托代理资产的管理。受托代理资产，是基金会从委托方收到受托资产，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资产转赠给指定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基金会本身并不拥有受托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它只在交易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在业务活动中应严格区分受托代理资产和限定性收入的界限。受托代理资产不能开具捐赠票据，不能列入捐赠收入。
本制度于第二届第8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